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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
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如下：H=E×0.3%÷当年天数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I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10%。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
况作专项说明。C类、I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
公式如下：H=E×该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
年天数H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
费 E为该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鹏华中证传媒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修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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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编制、披
露与更新要求，自《信息披露办法》实施之日起一
年后开始执行。

58、销售服务费：指本基金用于持续销售和服务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该笔费用从C类基金份额基
金资产中计提，属于基金的营运费用59、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
费及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
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并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
份额，称为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
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基金份额 。两类基金份
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份额净
值

七、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费及销售服务费收

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
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不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A类基金
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
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
类基金份额 。相关费率的设置及费率水平在招
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列示。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A
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和场内两种方式申购，并在
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份额上市交易，场外份额不
上市交易），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进行跨系统转
托管；C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方式申购，不在交易
所上市交易。除经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C类基金
份额持有人不能进行跨系统转托管。由于基金费
用的不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将
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场外、场内
申购与赎回。A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内或
场外两种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C类
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
申购与赎回。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注册登
记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下；
场内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基
金份额持有人深圳证券账户下。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
金申购份额的计算详见《招募说明书》。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并在
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
申购费。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申购金额除以当日
的该类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单位为份。其中，
场外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
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
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场内申购份额计算结
果保留到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弃，对应的资金返还
至投资者资金账户（返还资金的计算公式及方法
请参见招募说明书）。4、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基
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
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二、基金的转托管2、跨系统转托管
（3）跨系统转托管仅适用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

额，具体业务按照基金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办理。如日后C类基金份额开通跨系统转托管的，
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

商会中心43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设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字［1998］31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

银监复〔2004〕14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

基字〔1998〕12号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
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如下：H=E×0.3%÷当年天数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修改后条款

内容

58、销售服务费：指本基金用于持续销售和服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该笔费用从C类、I类基
金份额基金资产中计提，属于基金的营运费用59、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
费及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
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并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
金份额，称为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
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 0.30%
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
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
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0.1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
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 I类基金份额。三类基
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份
额净值

七、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费及销售服务费收

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
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不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A类基
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
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0.3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
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
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
按 0.1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
称为 I类基金份额。相关费率的设置及费率水平
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列示。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A类基
金份额通过场外和场内两种方式申购，并在交易
所上市交易（场内份额上市交易，场外份额不上
市交易），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进行跨系统转托
管；C类和 I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方式申购，不在
交易所上市交易。除经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C
类和 I类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进行跨系统转托
管。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
将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场外、场
内申购与赎回。A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内
或场外两种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C
类和 I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方式对基金
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登
记在注册登记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开放式
基金账户下；场内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登
记结算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证券账户下。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
金申购份额的计算详见《招募说明书》。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并在
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
申购金额除以当日的该类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
额单位为份。其中，场外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
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
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场内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整数位，小数部分
舍弃，对应的资金返还至投资者资金账户（返还
资金的计算公式及方法请参见招募说明书）。4、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
基金份额和 I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A类
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
财产。

二、基金的转托管2、跨系统转托管
（3）跨系统转托管仅适用于本基金A类基金

份额，具体业务按照基金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
定办理。如日后C类基金份额和 I类基金份额开
通跨系统转托管的，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

际商会中心43层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设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字［1998］31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张金良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

银监复〔2004〕14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

基字〔1998〕12号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I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10%。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
况作专项说明。C类、I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
公式如下：H=E×该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
年天数H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
费 E为该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I类基金份额
之间由于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
类、I类基金份额收取的销售服务费费率不同，将
导致各类基金份额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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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托管协议当事人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

国际商会中心43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

国际商会中心43层
邮政编码：518048
法定代表人：何如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

证监基字[1998]3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

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7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

字〔1998〕12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2.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份
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的责
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赔偿：(2)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已由基
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而且基金托管人未对
计算过程提出疑义或要求基金管理人书面说明，
基金份额净值出错且造成基金份额持有人损失
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或基金支付
赔偿金，就实际向投资者或基金支付的赔偿金额，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管理费和托管费的
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3)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份额净
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对，尚不能
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基金份额净值
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果对外公布，由此
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的损失，由基金管
理人负责赔付。

（一）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
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如下：H=E×0.3%÷当年天数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修改后条款

内容

一、基金托管协议当事人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

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

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
邮政编码：518048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

证监基字[1998]3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

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张金良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7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

字〔1998〕12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2.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
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金管理
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
的责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赔偿：(2)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已由基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而且基金托管
人未对计算过程提出疑义或要求基金管理人书
面说明，基金份额净值出错且造成基金份额持有
人损失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或基
金支付赔偿金，就实际向投资者或基金支付的赔
偿金额，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管理费和
托管费的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3)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各类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
对，尚不能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各
类基金份额净值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
果对外公布，由此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
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一）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I类基金份额
之间由于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
类、I类基金份额收取的销售服务费费率不同，将
导致各类基金份额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I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10%。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
况作专项说明。C类、I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
公式如下：H=E×该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
年天数H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
费 E为该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修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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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编制、披
露与更新要求，自《信息披露办法》实施之日起一
年后开始执行。

45、销售服务费：指本基金用于持续销售和服务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该笔费用从C类基金份额基
金资产中计提，属于基金的营运费用46、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
费及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
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并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
份额，称为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
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基金份额。两类基金份额
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份额净值

七、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费及销售服务费收

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
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不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A类基金
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
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
类基金份额。相关费率的设置及费率水平在招募
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列示。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A
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和场内两种方式申购，并在
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份额上市交易，场外份额不
上市交易），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进行跨系统转
托管；C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方式申购，不在交易
所上市交易。除经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C类基金
份额持有人不能进行跨系统转托管。由于基金费
用的不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将
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场外、场内
申购与赎回。A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内或
场外两种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C类
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
申购与赎回。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注册登
记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下；
场内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基
金份额持有人深圳证券账户下。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
金申购份额的计算详见《招募说明书》。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并在
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
申购费。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申购金额除以当日
该类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单位为份。其中，场
外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
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场内申购份额计算结果
保留到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弃，对应的资金返还至
投资者资金账户（返还资金的计算公式及方法请
参见招募说明书）。4、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基
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
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二、基金的转托管2、跨系统转托管
（3）跨系统转托管仅适用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

额，具体业务按照基金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办理。如日后C类基金份额开通跨系统转托管的，
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

商会中心43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设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字［1998］31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

银监复〔2004〕14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

基字〔1998〕12号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
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如下：H=E×0.3%÷当年天数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修改后条款

内容

45、销售服务费：指本基金用于持续销售和服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该笔费用从C类、I类基
金份额基金资产中计提，属于基金的营运费用46、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
费及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
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并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
金份额，称为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
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 0.30%
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
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
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0.1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
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 I类基金份额。三类基
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份
额净值

七、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费及销售服务费收

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
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不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A类基
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
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0.3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
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
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
按 0.1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
称为 I类基金份额。相关费率的设置及费率水平
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列示。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A类基
金份额通过场外和场内两种方式申购，并在交易
所上市交易（场内份额上市交易，场外份额不上
市交易），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进行跨系统转托
管；C类和 I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方式申购，不在
交易所上市交易。除经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C
类和 I类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进行跨系统转托
管。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
将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场外、场
内申购与赎回。A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内
或场外两种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C
类和 I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方式对基金
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登
记在注册登记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开放式
基金账户下；场内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登
记结算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证券账户下。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
金申购份额的计算详见《招募说明书》。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并在
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
申购金额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
单位为份。其中，场外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
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场
内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整数位，小数部分舍
弃，对应的资金返还至投资者资金账户（返还资
金的计算公式及方法请参见招募说明书）。4、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
基金份额和 I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A类
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
财产。

二、基金的转托管2、跨系统转托管
（3）跨系统转托管仅适用于本基金A类基金

份额，具体业务按照基金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
定办理。如日后C类基金份额和 I类基金份额开
通跨系统转托管的，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

际商会中心43层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设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字［1998］31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张金良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

银监复〔2004〕14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

基字〔1998〕12号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I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10%。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
况作专项说明。C类、I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
公式如下：H=E×该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
年天数H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
费 E为该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新增：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I类基金份额
之间由于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
类、I类基金份额收取的销售服务费费率不同，将
导致各类基金份额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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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

国际商会中心43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

国际商会中心43层
邮政编码：518048
法定代表人：何如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

证监基字[1998]3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

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7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

字〔1998〕12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2.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份
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的责
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赔偿：(2)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已由基
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而且基金托管人未对
计算过程提出疑义或要求基金管理人书面说明，
基金份额净值出错且造成基金份额持有人损失
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或基金支付
赔偿金，就实际向投资者或基金支付的赔偿金额，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管理费和托管费的
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3)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份额净
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对，尚不能
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基金份额净值
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果对外公布，由此
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的损失，由基金管
理人负责赔付。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
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如下：H=E×0.3%÷当年天数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修改后条款

内容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

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

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
邮政编码：518048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

证监基字[1998]3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

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张金良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7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

字〔1998〕12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2.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
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金管理
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
的责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赔偿：(2)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已由基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而且基金托管
人未对计算过程提出疑义或要求基金管理人书
面说明，基金份额净值出错且造成基金份额持有
人损失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或基
金支付赔偿金，就实际向投资者或基金支付的赔
偿金额，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管理费和
托管费的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3)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各类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
对，尚不能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各
类基金份额净值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
果对外公布，由此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
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新增：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I类基金份额
之间由于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
类、I类基金份额收取的销售服务费费率不同，将
导致各类基金份额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I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10%。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
况作专项说明。C类、I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
公式如下：H=E×该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
年天数H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
费 E为该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鹏华中证800地产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修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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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编制、披
露与更新要求，自《信息披露办法》实施之日起一
年后开始执行。

45、销售服务费：指本基金用于持续销售和服务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该笔费用从C类基金份额基
金资产中计提，属于基金的营运费用46、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
费及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
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并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
份额，称为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
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基金份额。两类基金份额
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份额净值

七、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费及销售服务费收

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
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不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A类基金
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
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
类基金份额。相关费率的设置及费率水平在招募
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列示。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A
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和场内两种方式申购，并在
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份额上市交易，场外份额不
上市交易），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进行跨系统转
托管；C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方式申购，不在交易
所上市交易。除经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C类基金
份额持有人不能进行跨系统转托管。由于基金费
用的不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将
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场外、场内
申购与赎回。A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内或
场外两种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C类
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
申购与赎回。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注册登
记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下；
场内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基
金份额持有人深圳证券账户下。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
金申购份额的计算详见《招募说明书》。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并在
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
申购费。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申购金额除以当日
该类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单位为份。其中，场
外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
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场内申购份额计算结果
保留到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弃，对应的资金返还至
投资者资金账户（返还资金的计算公式及方法请
参见招募说明书）。4、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基
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
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二、基金的转托管2、跨系统转托管
（3）跨系统转托管仅适用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

额，具体业务按照基金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办理。如日后C类基金份额开通跨系统转托管的，
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

商会中心43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设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字［1998］31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

银监复〔2004〕14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

基字〔1998〕12号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
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如下：H=E×0.3%÷当年天数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修改后条款

内容

45、销售服务费：指本基金用于持续销售和服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该笔费用从C类、I类基
金份额基金资产中计提，属于基金的营运费用46、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
费及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
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并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
金份额，称为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
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 0.30%
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
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
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0.1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
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 I类基金份额。三类基
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份
额净值

七、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费及销售服务费收

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
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不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A类基
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
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0.3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
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
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
按 0.1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
称为 I类基金份额。相关费率的设置及费率水平
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列示。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A类基
金份额通过场外和场内两种方式申购，并在交易
所上市交易（场内份额上市交易，场外份额不上
市交易），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进行跨系统转托
管；C类和 I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方式申购，不在
交易所上市交易。除经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C
类和 I类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进行跨系统转托
管。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
将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场外、场
内申购与赎回。A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内
或场外两种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C
类和 I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方式对基金
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登
记在注册登记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开放式
基金账户下；场内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登
记结算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证券账户下。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
金申购份额的计算详见《招募说明书》。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并在
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
申购金额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
单位为份。其中，场外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
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场
内申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整数位，小数部分舍
弃，对应的资金返还至投资者资金账户（返还资
金的计算公式及方法请参见招募说明书）。4、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
基金份额和 I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A类
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
财产。

二、基金的转托管2、跨系统转托管
（3）跨系统转托管仅适用于本基金A类基金

份额，具体业务按照基金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
定办理。如日后C类基金份额和 I类基金份额开
通跨系统转托管的，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

际商会中心43层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设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字［1998］31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张金良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

银监复〔2004〕14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

基字〔1998〕12号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I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10%。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
况作专项说明。C类、I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
公式如下：H=E×该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
年天数H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
费 E为该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新增：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I类基金份额
之间由于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
类、I类基金份额收取的销售服务费费率不同，将
导致各类基金份额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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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

国际商会中心43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

国际商会中心43层
邮政编码：518048
法定代表人：何如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

证监基字[1998]3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

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7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

字〔1998〕12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2.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份
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的责
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赔偿：(2)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已由基
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而且基金托管人未对
计算过程提出疑义或要求基金管理人书面说明，
基金份额净值出错且造成基金份额持有人损失
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或基金支付
赔偿金，就实际向投资者或基金支付的赔偿金额，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管理费和托管费的
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3)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份额净
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对，尚不能
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基金份额净值
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果对外公布，由此
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的损失，由基金管
理人负责赔付。

修改后条款

内容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

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

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
邮政编码：518048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

证监基字[1998]3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

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张金良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7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

字〔1998〕12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2.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
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金管理
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
的责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赔偿：(2)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已由基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而且基金托管
人未对计算过程提出疑义或要求基金管理人书
面说明，基金份额净值出错且造成基金份额持有
人损失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或基
金支付赔偿金，就实际向投资者或基金支付的赔
偿金额，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管理费和
托管费的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3)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各类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
对，尚不能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各
类基金份额净值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
果对外公布，由此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
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新增：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I类基金份额
之间由于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
类、I类基金份额收取的销售服务费费率不同，将
导致各类基金份额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十一、
基 金
费用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
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如下：H=E×0.3%÷当年天数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I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10%。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
况作专项说明。C类、I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
公式如下：H=E×该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
年天数H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
费 E为该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鹏华创业板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修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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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条款

内容

四、本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编制、披
露与更新要求，自《信息披露办法》实施之日起一
年后开始执行。

46、销售服务费：指本基金用于持续销售和服务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该笔费用从C类基金份额基
金资产中计提，属于基金的营运费用47、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
费及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
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并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
份额，称为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
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基金份额。两类基金份额
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份额净值

七、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费及销售服务费收

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
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不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A类基金
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
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
类基金份额。相关费率的设置及费率水平在招募
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列示。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A
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和场内两种方式申购，并在
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份额上市交易，场外份额不
上市交易），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进行跨系统转
托管；C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方式申购，不在交易
所上市交易。除经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C类基金
份额持有人不能进行跨系统转托管。由于基金费
用的不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将
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场外、场内
申购与赎回。A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内或
场外两种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C类
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
申购与赎回。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登记结
算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开放式基金账户下；场内
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登记系统基金份额持
有人深圳证券账户下。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
金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处理方式详见招募说明
书。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金管理
人决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本基金C类基金
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申购金
额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单位为
份。4、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基
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
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二、基金的转托管2、跨系统转托管
（4）跨系统转托管仅适用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

额，具体业务按照基金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办理。如日后C类基金份额开通跨系统转托管的，
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

商会中心43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设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字〔1998〕31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

银监复〔2004〕14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

基字〔1998〕12号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
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如下：H=E×0.3%÷当年天数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修改后条款

内容

46、销售服务费：指本基金用于持续销售和服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该笔费用从C类、I类基
金份额基金资产中计提，属于基金的营运费用47、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
费及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
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并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
金份额，称为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
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 0.30%
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
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
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0.1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
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 I类基金份额。三类基
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份
额净值

七、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赎回费及销售服务费收

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
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不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A类基
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
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0.3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
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C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
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
按 0.10%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
称为 I类基金份额。相关费率的设置及费率水平
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列示。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A类基
金份额通过场外和场内两种方式申购，并在交易
所上市交易（场内份额上市交易，场外份额不上
市交易），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进行跨系统转托
管；C类和 I类基金份额通过场外方式申购，不在
交易所上市交易。除经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C
类和 I类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进行跨系统转托
管。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
将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场外、场
内申购与赎回。A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内
或场外两种方式对基金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C
类和 I类基金份额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方式对基金
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登
记在登记结算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开放式基金
账户下；场内申购的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登记系
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证券账户下。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
金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处理方式详见招募说
明书。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金
管理人决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本基金C
类基金份额和 I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申购
的有效份额为净申购金额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
额净值，有效份额单位为份。4、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
基金份额和 I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A类
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
财产。

二、基金的转托管2、跨系统转托管
（4）跨系统转托管仅适用于本基金A类基金

份额，具体业务按照基金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
定办理。如日后C类基金份额和 I类基金份额开
通跨系统转托管的，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

际商会中心43层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设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字〔1998〕31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简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张金良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

银监复〔2004〕14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

基字〔1998〕12号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I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10%。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
况作专项说明。C类、I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
公式如下：H=E×该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
年天数H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
费 E为该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新增：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I类基金份额
之间由于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
类、I类基金份额收取的销售服务费费率不同，将
导致各类基金份额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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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净
值 计
算 和
会 计
核算

九、基
金 收
益 分

配

十一、
基 金
费用

原文条款

内容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

国际商会中心43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

国际商会中心43层
邮政编码：518048
法定代表人：何如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

证监基字〔1998〕3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

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7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

字〔1998〕12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2.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份
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的责
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赔偿：(2)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已由基
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而且基金托管人未对
计算过程提出疑义或要求基金管理人书面说明，
基金份额净值出错且造成基金份额持有人损失
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或基金支付
赔偿金，就实际向投资者或基金支付的赔偿金额，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管理费和托管费的
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3)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份额净
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对，尚不能
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基金份额净值
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果对外公布，由此
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的损失，由基金管
理人负责赔付。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
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如下：H=E×0.3%÷当年天数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修改后条款

内容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

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

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
邮政编码：518048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2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

证监基字〔1998〕3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

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张金良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7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

字〔1998〕12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

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2.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
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金管理
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
的责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赔偿：(2)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已由基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而且基金托管
人未对计算过程提出疑义或要求基金管理人书
面说明，基金份额净值出错且造成基金份额持有
人损失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或基
金支付赔偿金，就实际向投资者或基金支付的赔
偿金额，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管理费和
托管费的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3)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各类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
对，尚不能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各
类基金份额净值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
果对外公布，由此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
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新增：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I类基金份额
之间由于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
类、I类基金份额收取的销售服务费费率不同，将
导致各类基金份额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三）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I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10%。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 I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
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
况作专项说明。C类、I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
公式如下：H=E×该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
年天数H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
费 E为该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上接B6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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